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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怀化“90后”组建山寨交警大队

在这场闹剧中，22 岁的向冰
是第一个被聘到“交警大队”工作
的。

“今年 9月初，我刚从广东打
工回来，听朋友说，这边的交警
大队在招聘协警。”向冰说，经过
朋友介绍，他随后认识了负责招
聘的“交警大队副大队长”刘文军。

原本以为要获得这个工作会
不那么简单，谁知，事情进展得
出乎寻常的顺利。“我只请刘文军
吃了一顿饭，他就答应了。”向冰
回忆，吃完饭后，刘文军告诉他，
只要交 500 元的服装费和两百元
的体检费，就可以领工作服上班了。
此外，刘文军还跟向冰承诺了待
遇，一个月基本工资1300 元，另
有两百元的出勤奖。

“工资虽然有点偏低，但是，
我看中的是这个工作，以及刘文
军口中说的一些可能衍生出的好
处。”两天后，向冰便被通知去领
取协警制服。

体检费虽然交了，刘文军却
并没有安排向冰去医院体检，只
是向冰对刘文军的身份深信不疑：

“因为他通知我去领协警服的地点

就在鹤城区交警大队的门口。”
不久，彭晓冬和邓洪良等人也

和向冰一样，被招聘进了刘文军
的“交警大队”。在陆续招聘到16
名“协警”后，刘文军在自己租的
临时住处向16人进行了简单培训。

“对于一些交警执勤的基本要素，
比如指挥手势什么的，他都知道。”
40 岁的邓洪良对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说。

在进行完简单的集训后，刘
文军跟“协警”们交代：他们的
任务比较艰巨，执勤的地点基本
上都在郊区和一些人员复杂的路
段，而这些地方，以前是没有交
警的。

向冰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他第一次跟刘文军来到芷江
路教堂附近疏导交通，看到“队长”
刘文军实在威武：“他带我抄牌、
查车，所有的司机都被制得服服
帖帖。”刘文军的一系列表现，让
向冰等人对刘文军的身份深信不
疑。

40 岁的邓洪良一开始还对这
个1992 年出生、21岁就当上“市
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副队长”的

年轻人有些怀疑，可看到大家都
对刘文军恭恭敬敬的，他渐渐也
就相信了。

不过，让大家印象最深刻的
还是发生在“协警”彭晓冬身上
的一件事。

彭晓冬当时在考驾照，所以
上班有时候难免会请假。这个事
情被刘文军知道后，他对彭晓冬
说：“作为一名交警，还要为考驾
照影响工作，太说不过去了。你把
考驾驶证的钱给我吧，我来给你
搞定。”

随后，彭晓冬把 3000 多元
考驾驶证的钱和自己的照片交到
了刘文军手上。几天后，刘文军
果然当着大家的面，把一张驾驶
证交给了彭晓冬。眼见这一幕的
另外一名“协警”见刘文军如此
简单就能把驾驶证搞到手，也把
3000 多元钱和照片交到刘文军手
上，要其帮忙。刘文军再次信誓
旦旦地承诺“没有问题”。

时间很快到了今年10月中旬，
此时距离刘文军成立“交警大队”
已有一个月的时间。这时候，问
题来了。

自封“副大队长”，公开招募协警，许诺工资和奖金，统一配发协警制服上路执法

只因羡慕路上执勤交警的飒爽英姿，“90 后”小伙从网上购买假警服、组建了属于自己的“交警大队”，并自封“怀化市交警支队直属
一大队副大队长”；他公开招募协警，许诺工资和奖金，配发协警制服，一支由 10 多人组成的“交警大队”诞生了——他们每天都会派出

“交警”去拥堵道路指挥交通和抄牌，做得有模有样。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直到被抓，这些“协警”们才知道“副大队长”是冒牌的，而
自己所效力的“交警大队”也只是个山寨货。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谭里和  特约记者 唐楠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
天喜 通讯员 李思文 曾妍）年关
将近，总有一些不良雇主以转移
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
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
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
酬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劳动者
的报酬得不到兑现，这些是影
响百姓民生和社会稳定的大事。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修正案（八）》增设了“拒不
支付劳动报酬罪”，但是在查办
具体案件时，由于入罪标准不明
确，致使司法部门难以操作。12
月20 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出台了《关于审理拒不支付劳动
报酬刑事案件执行数额标准的
规定》：拒不支付一名劳动者三
个月以上的劳动报酬且数额在

六千元以上的，或拒不支付十名
以上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且数额
累计在四万元以上的为我省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
七十六条之第一款规定拒不支
付劳动报酬罪的“数额较大”标
准。该标准自 2014 年 1 月1日
起施行。

据了解，该规定是根据我
省经济发展状况和人民群众收
入水平，在征求相关部门意见的
基础上制定的。这里所说的“劳
动者的劳动报酬”，是指劳动者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等法律的规定应得的劳动报酬，
包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
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报酬及特
殊情况下的工资等。

“按照刘文军的承诺，工作
满一个月就会发工资。”向冰说，
当大家找刘文军要工资的时候，
刘文军总是找理由拖延。而直
接让人识破刘文军骗局的，还
是他当时为彭晓冬“搞到”的那
张驾驶证。

“工资和奖金没有兑现，我
们就产生怀疑了。”彭晓冬说，
事后她拿着驾驶证去验证真伪，
结果发现是假的，“我再找刘文
军，电话就打不通了”。

10月底，一个坏消息传来，
“在我们经常执勤的芷江路上，
大家都在议论，说在这里执勤
的交警都是假的。”彭晓冬听后，
心头一紧，马上电话联系其他的

“协警”一起赶到怀化市鹤城区
交警大队。

结果，他们在交警大队了
解到的事实让所有人都傻了眼：
刘文军“交警大队副队长”的身
份是假的，他们的“协警”身份
自然也是假的。

很快，刘文军便被怀化市鹤
城区公安分局抓获。12月中旬，
刘文军因构成招摇撞骗罪被怀
化市鹤城区检察院提请批捕。

“刘文军交代，他之所以这
么做，就是因为羡慕交警，为了
过一下当交警的瘾。”负责此案
的鹤城区检察院侦查监督办工
作人员丁波对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说。

为了挽救触犯法律的刘文
军，他的父亲把刘文军当时收
取的 10 多名“协警”的体检费
以及服装费都予以了退还，并且
按照 40 元一天的标准对每个上
当受骗的“协警”都进行了补偿。

但这并不能免除刘文军的
刑事责任。丁波告诉记者：“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79
条的规定，冒充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进行招摇撞骗的，构成招
摇撞骗罪，且该条款的第二款
还规定，凡是冒充人民警察进
行招摇撞骗的更应从重处罚。”

丁波说，在调查这起案件
的过程当中，检察机关认定刘
文军共存在三起犯罪事实，除
了两起以办理驾驶证为名诈骗
他人钱财外，最重要的犯罪事
实就是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也就是构成了招摇撞骗罪。

那么，什么叫招摇撞骗罪？
它和一般的合同诈骗罪有什么
不同？丁波解释说：“合同诈骗
罪和招摇撞骗罪都是以骗为手
段作案的犯罪行为，刑法对招
摇撞骗罪进行了细化，冒充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行骗的就是招摇
撞骗罪。普通诈骗罪的追诉标
准是5000元，5000元构成犯罪，
而招摇撞骗罪没有数额的限制，
只要他实施了冒充国家工作人
员的行为并进行诈骗，就属于
招摇撞骗罪。”

而其他的“协警”为何能
免于刑事责任？湖南万和联合律
师事务所李健律师表示，首先，
这些“协警”本身也是受害者；
而且，根据当地检查机关查明，
他们也没有以“协警”的身份去
诈骗钱财，所以被免于刑事责
任。

不过，接受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采访的受骗者们都表示，
这段受骗经历，也给了他们一个
很大的教训，大家都说以后一定
要擦亮眼睛做事。

（ 文中除办 案 人 员外均系
化名，奖励线索提供者李小姐
100 元。）

怀化城区的芷江路，因两
侧路幅长期被二手车交易公司占
据，加上没有交警执勤，车辆的
通行状况一直比较差。特别在上
下班高峰期，这里经常被堵得
水泄不通，车辆刮擦等小事故
也时有发生。

“我们希望有交警来执勤，
而且这里如果不堵车，我们的
生意也好做一些。”一直在芷江
路做二手车交易生意的李女士
说出了附近市民的普遍愿望。

9月中旬，让大家感到惊喜
的是，芷江路上果然出现了“交
警”和“协警”的身影。“交警”
和“协警”对乱停的车抄牌，在
拥挤的车流中指挥车的通行。经
过他们的疏导，原本拥堵不堪的
路况果然好了很多。

可是，让芷江路附近居民
失望的是，这些“交警”和“协警”
的执勤只持续了一个多月。之后，
原本每天都会在上下班高峰期出
现的“交警”和“协警”不见了。
紧接着，大家听到了一个更加不
可思议的消息——在这里执勤
的“交警”和“协警”都是假的，
为首的“交警”也已经被抓了。

这个新闻，成了芷江路上人
们之间的笑谈。可是，同样听到
了消息的彭晓冬却急了。因为她
正是这个“交警大队”中的一员“协
警”。她经过朋友介绍被聘到“交
警大队”做“协警”，协警服也
发了，而且，自己正常执勤已经

有一个多月了，这“交警大队”怎
么就变成假的了呢？

于是，彭晓冬来到了怀化市鹤
城区交警大队。在这里，彭晓冬见
到了“同事”——同为该“交警大
队协警”的邓洪良、向冰等人。

几个“协警”一碰面才知道，
“我们确实都被骗了”。不但他们
的“协警”身份是假的，连所属
的“交警大队”也是个山寨货，
而当时招聘他们来当协警的 21 岁

“副大队长”刘文军，则正是这场
闹剧的始作俑者。

12 月17日，负责此案的鹤城

区检察院侦查监督办工作人员丁波
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刘文军
先是在网上购买了假警官证和警
服，伪造了自己“怀化市交警支队
直属一大队副大队长”的身份，然
后再雇佣了10 多名“协警”，而这
些“协警”直到刘文军被抓才明白
他们被骗了。

刘文军骗人的手段其实并不
高明，那么，这些“协警”又是如
何上当受骗的呢？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联系到了数名受骗“协警”，
还原了这个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在怀化市芷江路上的基督教堂门口执了一个多月勤的“警察”，居然来自“90
后”小伙自建的山寨版“交警大队”。

闹市中的山寨“交警”

“90后”自组“交警大队”

积极补偿，仍难免刑责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有了判断标准


